
证券代码：

600133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1-27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时披露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因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联投集团

"

）正在筹划针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5

月

3

日起已停牌。

鉴于联投集团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下午

4

：

00

开始筹划针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为防止信息泄

露、内幕交易情况的发生，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按相关规则与要求，公司当即履行了停牌申请。因涉及资

产重组的相关论证、评估工作量大，目前尚需深入进行，并向有关部门咨询行业政策问题，有关部门正在

审核。

经申请，公司股票从

2011

年

6

月

16

日起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有关各方将继

续积极推动资产重组进程，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司发布的

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５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通过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及日期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咨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

，

６９６

，

２４７

，

７９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

１．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

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它形式的分配方案。本次分红派息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

不变。

三、方案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３７

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控股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承诺的“已解除限售的

１６７

，

８８２

，

５２０

股在股

价低于

３０

元时不在二级市场出售”，经

２００８

年中期转增股本、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

２００９

年度分红及本次派息实

施后，其限售价格调整为

１９．７０

元。

七、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咨询电话：

０３５１－３０１７７２８

传真：

０３５１－３０１７７２９

八、备查文件

《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44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2011－032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乡海宁皮革城项目初次招商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新乡海宁皮革城项目是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个异地皮革专业市

场开发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新乡市海宁皮革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乡海宁公司

"

）投资开发。该

项目位于河南省新乡市火车站广场，建筑共六层，负二层为停车场，负一层至四层为商业面积，总建筑面

积

75,000

平方米，该市场计划于

2011

年

9

月底试营业。

本次推出招商的为新乡海宁皮革城一至四层商铺，可租售面积共

58,595.21

平方米，其中供出售商铺

面积

4,185.41

平方米， 供租赁商铺面积

54,409.8

平方米。 负一层因连通火车站广场地下部分不能同步完

工，新乡海宁公司将另行安排招商。

一、选房情况

2011

年

6

月

9

日至

12

日，新乡海宁皮革城举行了招商选房会，参加选房者事前均向新乡海宁公司缴纳

了每户

5-50

万元不等的选房保证金。选房会上达成的商铺认购认租总体情况为：

1

、通过投标方式，有

23

户认购了新乡海宁皮革城商铺

4,185.41

平方米，为推出销售面积的

100%

，平

均认购单价约

1.7

万元

/

平方米，总认购金额约

7,100

万元，新乡海宁公司已收取该

23

户缴纳的选房保证金

1,150

万元。

2

、 通过抽签方式， 有

259

户认租了新乡海宁皮革城商铺

53,070.39

平方米， 为推出租赁面积的

97.54%

，认租商铺第一年租期（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5

月

30

日）总租金

2,818.57

万元，合每平方米

48.3

元

/

月。

二、签约收款情况

截止

2011

年

6

月

14

日， 新乡海宁公司尚未与商铺认购者签订商铺买卖合同， 新乡海宁公司计划在

2011

年

7

月

8

日后，待认购者缴清

50%

认购商铺房款或付清商铺全部房款后与其签约。

截止

2011

年

6

月

14

日， 新乡海宁公司尚未与商铺认租者签订商铺租赁合同， 新乡海宁公司计划在

2011

年

6

月

20

日后，待认租者缴清租赁期内全部租金后与其签约。

三、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1

、新乡海宁皮革城项目情况和前景在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发布的编号为

2010－027

的《对外投资公

告》以及

2011

年

4

月

27

日发布的编号为

2011－019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已作披露。本

次招商结果与项目可行性报告预计相比，新安排了约占总面积

6%

的销售面积，商铺第一年租期租赁单

价低于原预测数，商铺销售单价则高于项目周边商业用房当前销售单价。

2

、根据公司收入确认原则，本次招商的租金收入，将从起租之日起按月计入当期收益；本次招商的

销售收入，是否本年度内能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存在不确定性；预计新乡海宁皮革城开业，对公司下半年

及以后年度业绩提升能起到一定作用。

3

、新乡海宁皮革城项目是公司实施

"

外延式扩张战略

"

的又一个控股的异地发展项目，项目招商的

基本成功，对公司丰富连锁市场举办方式、积累外延式发展经验、坚定外延式发展信心以及加快外延式

发展步子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存在的风险

1

、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认购商铺者尚未与新乡海宁公司签订商铺买卖合同，认租商铺者也尚未与新

乡海宁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 在缴款签约期间， 存在认购者或认租者不与新乡海宁公司签订买卖合

同、租赁合同的风险，从而导致最终的招商结果发生变化的可能。

2

、如新乡海宁皮革城开业后未能达到预期的繁荣水平、经营状况不能达到商户预期，则存在经营者

租赁到期后不续租、或第二年度租金下降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

２０１０

年末的总股本

８２４

，

１０９

，

４４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８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２４

，

１０９

，

４４７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９０６

，

５２０

，

３９１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１２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公积金转股 小计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８２４１０９４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４１０９４５ ８２４１０９４４ ９０６５２０３９１ １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４１０９４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４１０９４５ ８２４１０９４４ ９０６５２０３９１ １０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８２４１０９４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４１０９４５ ８２４１０９４４ ９０６５２０３９１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９０６

，

５２０

，

３９１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为

０．３４４４

元。

八、咨询机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云南省个旧市金湖东路

１２１

号

咨询联系人：李霞 李泽英

咨询电话：

０８７３－３１１８６２２ ０８７３－３１１８６０６

传真电话：

０８７３－３１１８６２２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人民币现金

０．８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机构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２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姓名
１ ００＊＊＊＊＊２８３

周新基
２ ０１＊＊＊＊＊８６８

王邦明
３ ０１＊＊＊＊＊９５４

秦宝林
４ ０１＊＊＊＊＊８６７

杨德新
５ ０１＊＊＊＊＊６５１

高继业
６ ０１＊＊＊＊＊１００

李敏
７ ０１＊＊＊＊＊９２４

沈加斌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转增前 本次转增 本次转增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２

，

７３６

，

０００ ４８．６３ ５０

，

１８８

，

８００ １

，

１２９

，

２４８

，

００ ４８．６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４

，

８１６

，

０００ ４２．４９ ４３

，

８５２

，

８００ ９８

，

６６８

，

８００ ４２．４９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４

，

８１６

，

０００ ４２．４９ ４３

，

８５２

，

８００ ９８

，

６６８

，

８００ ４２．４９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７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６．１４ ６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２５６

，

０００ ６．１４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６

，

２６４

，

０００ ５１．３７ ５３

，

０１１

，

２００ １１９

，

２７５

，

２００ ５１．３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

，

２６４

，

０００ ５１．３７ ５３

，

０１１

，

２００ １１９

，

２７５

，

２００ ５１．３７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７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建设路

４０

号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陈兵、葛家汀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３－８４４１５１１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３－８４４１５１１６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2011-021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全体董事投票表决，会议

作出以下决议：

1

、以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见附件）；

2

、以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特此公告。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

附件：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67,07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3

股派

0.3

元（含税），共派发

现金红利

3,855,600.00

元，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217,198,800

股。

2011

年

5

月

17

日，公司实施

2010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后，注册资本发生变化，从

167,076,000

元增加到

217,198 800

元。

2010

年

11

月

26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为此，公司住所由

"

湖北省襄樊

市高新区追日路

8

号

"

变更为：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

8

号。

鉴于上述变化，需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1

、原

"

第五条 公司住所：湖北省襄樊市高新区追日路

8

号。

"

修改为：

"

第五条 公司住所：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

8

号。

"

2

、原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707.6

万元。

"

修改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719.88

万元。

"

3

、原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普通股

16,707.6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6,707.6

万股。

"

修改为：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普通股

21,719.88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1,719.88

万股。

"

证券代码：

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2011-022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

时开始，会期半天。

4．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5

、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1

年

6

月

24

日下午

15

：

00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2

、本次会议具体议案如下：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1

年

6

月

15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会议登记方式：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

证进行登记；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29

日（上午

8

：

00-11

：

00

时，下午

13

：

00-16

：

00

时）。

3

、登记地点：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

8

号公司证券部

信函登记地址：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

8

号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通讯地址：湖北省襄樊市高新区追日路

8

号公司证券部；

邮 编：

441003

；

传真号码：

0710-3345024

。

4

、对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3)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

股东大会。

(4)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受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

决。

四、其他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710-3345433-8045

传真：

0710-3345024

联系人：邬京苑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

附件：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权限： 受 托 日 期：

注：

1

、持股数系以股东的名义登记并拟授权股东的代理人代理之股份数，若未填上数目，则被视为

代表全部以股东的名义登记的单位或自然人股份。

2

、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

单位公章。

3

、如股东大会有临时提案，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对股东大会临时提案以投票方式

(

赞成、反

对、弃权

)

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４９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２．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７

元）；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

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９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９９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７０

孙毅
２ ０１＊＊＊＊＊９４６

彭建义
３ ００＊＊＊＊＊２９０

鲍建江
４ ００＊＊＊＊＊７６４

余永清
５ ００＊＊＊＊＊９６６

傅友爱
６ ０１＊＊＊＊＊８０９

史国犹
７ ０１＊＊＊＊＊８３８

赵志强
８ ００＊＊＊＊＊２０２

郑怀勇
９ ００＊＊＊＊＊８７１

房振武
１０ ００＊＊＊＊＊４１５

陈富卿
１１ ０１＊＊＊＊＊８３７

黄俊
１２ ０１＊＊＊＊＊３２４

朱娟
１３ ０１＊＊＊＊＊６８２

董钧平
１４ ０１＊＊＊＊＊５４９

潘定伟
１５ ０１＊＊＊＊＊３７７

毛继业
１６ ０１＊＊＊＊＊５１８

成德明
１７ ００＊＊＊＊＊８２１

徐国敏
１８ ００＊＊＊＊＊３３３

邵保安
１９ ００＊＊＊＊＊９３５

刘晓曦
２０ ０１＊＊＊＊＊５８４

刘玲
２１ ０１＊＊＊＊＊１１４

俞增强
２２ ０１＊＊＊＊＊１５３

黄剑奎
２３ ０１＊＊＊＊＊９１１

李刚
２４ ０１＊＊＊＊＊７２９

陈岳秋
２５ ００＊＊＊＊＊９３３

朱松江
２６ ０１＊＊＊＊＊５３１

江建松
２７ ００＊＊＊＊＊６１２

李建国
２８ ００＊＊＊＊＊４４０

王剑波
２９ ０１＊＊＊＊＊９０９

陈木根
３０ ００＊＊＊＊＊１８７

王雪飞
３１ ００＊＊＊＊＊８６６

刘富春
３２ ０１＊＊＊＊＊６２７

严锦丽
３３ ０１＊＊＊＊＊０６６

闾丹

３４ ０１＊＊＊＊＊６２８

陈捷
３５ ０１＊＊＊＊＊３４５

刘元涛
３６ ０１＊＊＊＊＊３８３

楚利
３７ ０１＊＊＊＊＊９４９

徐亦明
３８ ０１＊＊＊＊＊３５０

孟培根
３９ ０１＊＊＊＊＊００３

王劲松
４０ ０１＊＊＊＊＊４３７

高跃生
４１ ０１＊＊＊＊＊８４３

陈国标
４２ ０１＊＊＊＊＊４２８

胡大水
４３ ０１＊＊＊＊＊０３５

王炜
４４ ０１＊＊＊＊＊１３０

周庆大
４５ ０１＊＊＊＊＊４４３

黄亿良
４６ ０１＊＊＊＊＊７５６

凌成震
４７ ０１＊＊＊＊＊８０４

张恒峰
４８ ０１＊＊＊＊＊２９８

朱再华
４９ ０１＊＊＊＊＊２８３

熊炜
５０ ０１＊＊＊＊＊４２８

沈卫
５１ ０１＊＊＊＊＊５５５

郭岳汀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１

，

４６２

，

６９１ ５４．４４％ ８１

，

４６２

，

６９１ ５４．４４％ １６２

，

９２５

，

３８２ ５４．４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

，

１５５

，

０７３ ４．７８％ ７

，

１５５

，

０７３ ４．７８％ １４

，

３１０

，

１４６ ４．７８％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

，

１５５

，

０７３ ４．７８％ ７

，

１５５

，

０７３ ４．７８％ １４

，

３１０

，

１４６ ４．７８％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７４

，

３０７

，

６１８ ４９．６６％ ７４

，

３０７

，

６１８ ４９．６６％ １４８

，

６１５

，

２３６ ４９．６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８

，

１７７

，

３０９ ４５．５６％ ６８

，

１７７

，

３０９ ４５．５６％ １３６

，

３５４

，

６１８ ４５．５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

，

１７７

，

３０９ ４５．５６％ ６８

，

１７７

，

３０９ ４５．５６％ １３６

，

３５４

，

６１８ ４５．５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９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９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９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９９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８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红旗畈工业功能区

咨询联系人： 闾 丹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６９９６９１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６９９６９１２８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绿景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董事

９

人，有效表决票

９

票。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终止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酒店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终止原因：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等事项，公司拟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市天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售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

６６．２５％

股

权、恒大地产广州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广州市恒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广西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广西桂林永福美景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广西桂林永福绿景工业园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同时，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方式，分别收购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南海

航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及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城建天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北京燕京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过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受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影响，截止目前，公司仍在办理重组材料的上报事

宜，中国证监会尚未接收公司重组材料。

２

、根据公司与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与海航置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的约定，上述协议的生效条件包括中国证监会核准并豁免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酒店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因本次交易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目前，本次交易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上述协议

及其它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协议均尚不具备生效条件。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审计报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失效，与审计报告存在一定关联的资产评

估报告亦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失效。交易的定价基础已发生了一定变化。

４

、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启动重大资产重组至今已逾一年三个月，仍处在上报材料阶段，公司的现有资产无法

置出、现有业务也难以进行新的拓展、新的资产、业务又无法置入，公司发展处于两难的境地，对公司造成

了一定的不利影响。而由于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持续，公司的重组能否成功、何时成功难以预料，长此以往，

将对公司的发展和盈利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余斌先生、林圣杰先生、李乐伟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同意

６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拟将公司名称变更为“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准的名称为准）”。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为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拟增加经营范围，进行项目投资、矿产资源投资、开采

等（具体内容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矿产资源投资、开采等需执相关资质证书方能进行，公司尚未取得相关资质。截止目前，

公司仅在寻求相关投资机会，尚无明确投资目标，亦无相关投资意向或协议。能否寻得合适的投资目标、

投资目标能否盈利、盈利状况如何尚不明确，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因公司名称变更及增加经营范围，拟对原《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作如下修改：

１

、原章程第四条：“公司注册名称：中文：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英文：

ＬＶＪＩＮＧ 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 ＣＯ．

，

ＬＴＤ．

”修改为“公司注册名称：中文：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英文：

ＬＶＪＩ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

２

、原章程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饰装修工

程，花木园林工程设计，旅游项目开发，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工农业项目开发，交通项目开发。”修改为“经

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花木园林工程设计，旅游项

目开发，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工农业项目开发，交通项目开发，项目投资，矿产资源投资、开采。”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名称的变更、经营范围增加的具体内容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五、《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现场加网络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上述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绿景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２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决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与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

的一种。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林河中路

８

号海航大厦

３５

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其程序合法，内

容完备。

２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

１

）《关于终止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２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３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４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刊登的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其他相关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社会公众股股东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２

、登记地点：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

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０２

；投票简称：绿景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

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

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

关于终止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２．００

３

《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４．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

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但不包括累计投票

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累计投票议案还需另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人：王先生、胡小姐

３

、电 话：

０２０

—

２２０８２９６９

、

２２０８２９５６

４

、传 真：

０２０

—

２２０８２９２２

５

、邮 编：

５１０６１０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进行投票表决：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终止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２

《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３

《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４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二

○

一一年 月 日

证券简称：绿景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绿景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名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一、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材料申报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之后公司向

中国证监会提交了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受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影响，截止目前，中国证监会尚未接收公

司重组材料。

二、此次资产重组的有关风险披露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行了提示；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１２

月

２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３

月

１

日、

４

月

１

日、

４

月

３０

日、

６

月

１

日公司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对审核风险做出风险提示；

上述风险提示的具体内容请查阅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

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终止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等事项，公司拟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市天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售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

６６．２５％

股

权、恒大地产广州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广州市恒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广西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广西桂林永福美景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广西桂林永福绿景工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同时，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方式，分别收购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南海航

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及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城建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北京燕京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受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影响，截止目前，公司仍在办理重组材料的上报事宜，

中国证监会尚未接收公司重组材料。

２

、根据公司与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与海航置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的约定，上述协议的生效条件包括中国证监会核准并豁免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酒店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因本次交易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目前，本次交易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上述协议

及其它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协议均尚不具备生效条件。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审计报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失效，与审计报告存在一定关联的资产评

估报告亦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失效。交易的定价基础已发生了一定变化。

４

、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启动重大资产重组至今已逾一年三个月，仍处在上报材料阶段，公司的现有资产无法

置出、现有业务也难以进行新的拓展、新的资产、业务又无法置入，公司发展处于两难的境地，对公司造成

了一定的不利影响。而由于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持续，公司的重组能否成功、何时成功难以预料，长此以往，

将对公司的发展和盈利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事项尚需获得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四、本公司承诺：

本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个月之内不再进行重大资产重

组。

特此公告。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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